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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实交易？什么是虚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国家增 
值税税款有何影响？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根源何在？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罪是目的犯、结果犯、行为犯，还是危险犯？
问题，需要我们系统学习财税司法理论知识，深入钻研提升业务技 
能，系统研究思考税法内在机理。

实务中，常有误将单独虚伪表意、人为设计的交易认定为非真 
实交易，将充其量为错开的案件判定为虚开的情况，甚至将上游的 
逃避追缴欠税认定为虚开（走逃票），这直接威胁交易安全。“三流 

一致”的观念仍然盛行，对现代民商制度产生冲击......
《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判定与预防》第一版于2016年出版发 

行，市场反应很好，受到广大财务、税务和法务工作者的欢迎。为 
进一步深入剖析税法适用、真实交易、虚开以及判定方法、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根源及对国家增值税税款的影响、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以及其他关联罪名的区分要点等税务、司法实 
务中易引起分歧争论的关键因素展开深度缕析，《增值税专用发票虚 
开的判定与预防》（第二版）结合有关增值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法学基本原理及司法实践要求，通过大量的案例调研，从理论和实 

证角度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相关法律、税务、司法问题给予体 
系化归纳分析、总结提炼，便于财务、税务和法务工作者解决实践 

中常见问题，破除相关困惑疑难，提升对财税司法理论素养。
本书写作过程中，魏民、刘宇、刘剑三位一并参与第四章写作， 

并审读了全稿，倾注了大量心血，确保了全书按计划顺利完成；魏 

景峰提供了第八章的样稿，笔者在此框架基础上做了相应修改，魏

一系列



景峰深厚且契合司法实践的刑法功底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熊樟林老师为第五章第二节提供了基础样稿，笔者在此基础上完成 
该节的写作，熊樟林老师的行政法造诣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殷 

增华、陈实、吴迪、秦燕、邓森、张晓凯、王倩、阴亚微、王先查、 
沈怡君等为本书的写作、修改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同时感谢王家 
欣在第一版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协助。本书的所有章节最终由赵 
清海律师执笔把关，读者朋友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理论和实 

务问题，可通过微信等方式联系赵清海律师咨询。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以上各位的大力协助，大大减轻了笔者的 

写作负担，最终让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批 

评指正，以期后期完善。

赵清海
20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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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税法基础
第一节税法概念

—、税收

(-)税收
税收是指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通过税收工具 

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人的一 
种形式。通俗表达是：通过合同（这个合同就是税法）约定，个人、法人、 
其他组织将一定的社会产品分配给国家，国家以此作为资金来源为社会提供 
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群体的共同需要。

税收有其他资金筹集方式难以比拟的优点，主要有：
(1) 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2) 来源相对稳定。
(3) 政府没有额外负担。
(4) 可以借助税收进行经济宏观调控。
(二）税收的特点
1.契约下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社会成员通过合同（法律）表明其愿意承担纳税义务，并以此作为获取 

公共服务的对价之一。这种合同是一种保险，确保其在需要公共服务的时候 
能够获得公共服务。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契约，只要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就得受其约束， 
税法是这种特殊契约的一部分。

社会成员承担着一种义务，即“依法缴税的义务”。社会成员享有接受公 
共服务的权利，国家享有收取税款的权利。社会成员违反纳税义务（税收违 
法），便会受到制裁。当然，社会成员承担的契约义务不仅指纳税义务，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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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社会成员不得因某个国家机构没有履行职责而拒绝履行纳税义务。这种 

情况下，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举报等途径 
解决）。国家机构也不得因为某个社会成员没有履行纳税义务而不对其提供公 
共服务（国家可以通过税收征管方面的法律强令纳税人履行义务）。国家机构 
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成员不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律责任是独立的，各 
自承担各自的责任。

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不适用于税法。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合同，不仅包括税法，还包括其他法律。法律体现的是公 
共意志，而非单个意志的简单相加。

2.固定性
税收的固定性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义之一。税收只能以法律形式规 

定经济组织和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纳税、缴纳多少税款。纳税义务人在取 
得了税法规定的应税收人、发生了应税行为、拥有应税财产或其他符合缴纳 
税款的条件成立时，必须依据税法的规定计算缴纳税款，不得自行改变标准。 
税务机关不得随意改变税率、征税对象，不得随意减免税款或给纳税人额外 
税收义务。
税收的变动，相当于国家和公民之间契约的变动，原则上应当由代议机 

关予以变动（我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综上所述，税收是指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 

按照法律规定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取得财政收人的一种国家收人分配形式。 
纳税义务，本质来源于信守契约这个基本原则。
二、税收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税收可分为：
(一）直接税和间接税
通常将纳税义务人和负税人同为一体的税种叫作直接税，如所得税、财 

产税；将纳税义务人和负税人分离的税种叫作间接税，如增值税。所谓纳税 
义务人，是指依据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所谓负税人， 

.是指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纳税义务人如果通过一定途径将支付的税款转嫁出去，纳税义务人就不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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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负税人；否则，纳税义务人就是负税人。
从立法意图角度看，立法拟让税收负担不由纳税人直接承受，而可以转 

嫁给别人的税种为间接税；凡立法者意图使纳税义务人自行承担税负，而并 
非转嫁给别人的税种，为直接税。

(二）价内税和价外税
所谓价内税，是指在征税对象价格之中包括税款的税种，最典型的是消 

费税；所谓价外税，是指税款独立于征税对象价格之外的税种，最典型的是 
增值税。
价外税相对容易转嫁，价内税较难转嫁。
(三） 独立税和附加税
不依附其他税种依靠课税标准独立征税的税种，是独立税，绝大多数税 

种是独立税。以其他税为课税标准的税种为附加税，如我国的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

(四） 从价税和从量税
一般认为，凡是以征税对象的价值为标准计征的税种，为从价税；凡是 

以征税对象的量（如体积、重量）而不是以征税对象的价值为标准计征的税 
种，为从fi税。

(五） 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其他税
商品税是指以商品、劳务、-服务为征税对象，并以商品、劳务和服务的 

流转额为计税依据所课征的税种统称。
所得税，是指以个人或单位、其他组织所得（利润或净赚）为征税对象

的税种。
财产税，是指对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某一时点占有或控制的财产 

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统称。
其他税种，是指以上述三种征税对象之外的其他对象为征税对象的税种。
(六）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
税收收人归中央的税种，是中央税；税收收入归地方的税种，为地方税 

税收收人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为共享税。
关于税收分配，马斯格雷夫提出七原则：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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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收人再分配为目标的累进税应划归中央。
(2) 作为经济稳定手段的税应划归中央，而具有周期性稳定特征，收人 

起伏不大的税应划归地方。因为稳定经济系全国性职责，应由中央政府履行。
(3) 地区间分布不均的税源应当划归中央，否则会引起资源在地区间的 

异常流动。
(4) 课征于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种应当划归中央，否则会引起资源在地 

区间异常流动，扭曲经济。
(5) 依附于居住地的税种最好划归地方。
(6) 课征于非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种应当划归地方，因为不会引起资源 

在地区间异常流动。
(7) 受益性税收和费用对各级政府都适用。
三、税法概念
税法是调整广义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的税收法律关 

系，仅仅指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本节的该部分仅仅介绍广义的税收法律关系 
概念与划分，下一节详细介绍狭义的税收法律关系。
什么是广义的税收法律关系？
所谓广义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指国家税收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
所谓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指税务机关与负有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 

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因为征税、纳税而发生的各种关系，包 
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所发生的纳税人认定关系、税款缴纳关系、票证管理关
系等。
本书中所指的税法，主要指以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为调节对象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包括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与税收征纳程序法律
关系。

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 
主要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税率、减税、免税、退税、纳税 
环节、纳税期限等，是纳税人负担纳税义务的依据。

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主体的程序权利义务关系，
— 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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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表明身份制度、听取陈述和申辩、职能分离制度、听证制度、税务 
登记制度、纳税申报制度、账簿管理制度、核定征收制度、欠税管理制度、 
税款的退还与追征制度、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制度、稽查程序等。

(二） 税务行政法律关系
税务行政法律关系，是指上、下级税收征收机关之间、同级的税收征收 

机关之间以及税收征收机关与国家之间在国家税收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 税收宪法关系
税收宪法关系，是指公民与国家就税收活动形成的宪法层面的权利义务 

关系，含公民赋予特定机关对税收法律的违宪审查。
(四） 涉外（国际）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
包括以涉外（国际）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和以国 

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为主的税收法律关系。
(五） 税务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这里主要是指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

第二节税收征纳法律关系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即税务机关与负有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代征代 

缴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因为征税、纳税而发生的各种 
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所发生的纳税人认定关系、税款缴纳 
关系、票证管理关系等。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包括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与税收程序法律关系。调整 
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法律为税收实体法，调整税收程序法律关系的法律为税 
收程序法。

一、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性质
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有两种学说，即债务关系说与权力关系说。 
(-)债务关系说与权力关系说简介
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行政法学家Oho Mayer,他认为应把税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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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法律关系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税法虽可构成特別行政法 
的一种，但其构成独立部门法的理论必然性就不存在了。①
权力关系说重视征收机关在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优越于人民的地位，其 

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构建税法体系，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制度上，权 
力关系说认为税收债权必须经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方可成立。

1919年，德国制定《帝国税收通则》，该法第81条规定：“税收债务在法 
律规定的课税要件充分时成立。”以此为契机，Albert Hensel在1924年出版的 
《税法》一书中诠释第8丨条时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须以满足法定要件为前 
提。”后来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 
债权债务关系。
债务关系说强调征税主体与纳税人关系对等，重视纳税人权利保护，以 

税法构成要件和依法纳税构建税法体系；在制度上，债务关系说认为当税法 
规定的构成要件齐备时，税收债务即宣告成立，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不过是 
确认该债务的存在和确保该债务的履行。
尽管存在争议，但不是说权力关系说不承认税收实体法是一种债权债务 

关系，只是认为这种债务的发生以行政行为确认作为根据；债务关系说也并 
不否认税收程序法领域的权力服从性。

(二）权力关系说与债务关系说论战的演进（如表1-1所示）
表1-1权力关系说与债务关系说比较

分类 本质 体系构成 备注主要态度 成立要件

税收侦权必 
须经税务机关 
的行政行为方 
可成立

国民对国家 
课税权的服从

以行政权力 
为中心构逑税 
法体系

不否认税收 
实体法是一种 
偾权侦务关系

权力 忽略纳税 
人权利保护关系说 关系

以税法构成 
要件和依法纳 
税构违税法

税法规定的 
构成要件齐备 
时，税收侦务 
即宣告成立

不否认税收 
程序法领域的 
权力服从性

侦务 侦权侦务 m视纳税 
人权利保护关系说 关系

体系

①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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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学者金子宏主张，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应遵从债务关系说，税 
收程序法律关系的性质应遵从权力关系说。
我们认为，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应遵从债务关系说，但税收程序也 

并非只能服从；对于严重违反正当程序的征税行为，行政相对人有通过正当 
途径抗辩的权利。
我国学者刘剑文教授认为“税法的研究必须以实体法为核心”®,程序权 

力需置于实体法的约束之下。
我国的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主要遵从债务关系说，最为典型的是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规定与《税收征管法》中关于代位权、撤销权的规定。无论是保障 
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还是保障国家税款的顺利人库，抑或是提高纳税人的税 
收遵从，都有重要意义。
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主体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的当事人，通常一方为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利的税务机关，另一方为 
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

(-)征税主体
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征税主体，但是具体履行职务的时候，只有税务局 

(国税、地税，目前国地税已经合并）、海关才能代国家行使公法意义上的征 
税权，即国家授权税务局、海关代其行使征税权利。为了表达方便，我们将 
行使征税权利的海关、税务部门统称为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接受国家的委托对纳税人行使征税权利，相对国家而言，税务 
机关行使征税权利是一种义务，对国家的义务；相对纳税人而言，税务机关 
依法征收税款是一种权利。由于依法征税既是对纳税人的权利，又是对国家 
的义务，故这种权利未经国家允许，税务机关不得放弃，系税务机关的职权。

国家税务机关、纳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见图1-1。
国家与税务机关：公法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委托内容为代征税款。税务 

机关的义务是代国家征收税款；税务机关的权利是享有保障税款征收的一系 
列权利。
①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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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公法意义上的债务关系，即税务机关享有对纳 
税人征收税款的权利；纳税人享有税款缴纳过程中的依法、程序保障等权利, 
国家负有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权利的义务。

征税各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 基于这种关系，税务机关征税既是 税务机关对国家的义务，又是税务 机关对纳税人的权利
纳税机关代国家征收税款 税务机关国家 国家应保证税收机关在税 款征收方面的一系列权承

，冷_i<&■、

纳税人
图i-i征税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增值税的纳税人本质上也是代国家征收税款，但是 
增值税的纳税人的这种代征权利明显不同于税务机关的代征权利。税务机关 
行使代征权利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予以支撑，且有刑事手段作为后盾；而 
增值税纳税人的代征权利，在相对方拒绝履行的时候，增值税纳税人只能自 
行先予以垫付，再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追偿。

(二）纳税主体与扣缴义务人.代征代缴义务人
纳税人，是指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和税务机关之间是直接 

的税收征纳法律关系。
扣缴义务人，是指依法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扣缴义务人包括代扣代缴人和代收代缴（代征税款）人。
代扣代缴是指支付人在向经济往来中纳税人支付款项时，从所支付的款 

项中依法直接扣收税款代为缴纳。
代收代缴人是指与纳税人有经济业务往来，依法向纳税人收取税款并代 

为缴纳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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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举例如下：A公司员工王某每个月工资1万 
元，王某是纳税义务人，有向国家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而A公司是扣缴 
义务人。

委托加工应交消费税是最典型的代收代缴例子，消费税由受托加工企业 
代收代缴。这种方式适用于对零星分散、不易控制的税源征收管理。

代征代缴义务人，是指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 
或法律、行政法规直接委托非经济往来中代为征收税款的单位或个人。我国 
的车辆购置税就是由税务机关委托交通管理部门代收代缴的，这里的交通管 
理部门就是代征代缴义务人。

代收代缴义务人和代征代缴义务人都是代国家征收税款，但有明显区別： 
代收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有经济往来，其代为征收的税款系对应的经济活动 
发生的税款；代征代缴义务与纳税人没有经济往来或虽然有经济往来，但是 
代为征收的税款和该经济往来无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质就是代收代缴义
务人。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扣缴义务人一旦代扣、代收税款或代征代缴义务 
人一旦代为征收了税款，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即告完成，税务机关不得因为扣 
缴义务人或代征代缴义务人将税款私吞等因素而再次向纳税人征收税款，有 
退税义务时不得因此拒绝退税。

扣缴义务人、代收代缴义务人并非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征税主体，这 
是因为：当纳税人拒绝配合缴纳税款时，两者无法直接以税务机关具有的权 
力保障税款的实现。

三、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内容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税收征 

纳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征税主体的权利是纳税主体的义务，征税主体的义务是纳税主体的权利，权 
利与义务相对应。

(一）征税主体的权利义务
征税主体对国家的权利主要体现在：获得征收税款的权利、获得国家赋 

予其保障征收税款的权利；征税主体对国家的义务主要体现在必须依法征收 
税款，即对纳税人征税的权利不得放弃（职权），但这个不是狭义的税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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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内容，而是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狭义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税收 
征纳关系，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征代缴义务人的关系。依 
据 <税收征管法》对权利义务进行分类汇总，具体如下：

1.征税主体的权利（如表1-2所示）
表1-2征税主体职权

相关法条主要内容权利.
<税收征管法> 第十五条办理税务登记
《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五条审核纳税申报税务1?理权
(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一条管理有关发票亊宜等

〈税收征管法> 第二十八条依法征收税款税收征收权 
(ft基本权利） 在法定权限范闱内依法自行确定税收征管方式或 

时间、地点等 <税收征管法》第三条

(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条财务会计核荪根据法律 
规定有权对 
纳税人相关 
紂料进行査 
验登记

(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四条发票使用
税收检査权 《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四条其他纳税悄况

应税商品货物或其他财务进行査 
验登记等 <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四条

(税收征管法> 第四十条有权对违反税法的纳税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税务违法处理权 对悄节严$、触犯刑律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 

追究其刑艰责任 <税收征管法> 第七十七条

被授权的税务机关有权在授权范围内依照一定 
程序制定悦收行政规饫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做出 
行政解释等

税收行政立法权 (税收征符法》第三条

代位权和撤销权 在特定悄况下依法行使代位权和撤销权的权利 <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条

2.征税主体的义务（如表1-3所示）
表1-3征税主体义务

义务 相关法条
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或 
少征税款，或撩自决定税收优ffi (税收征管法>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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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义务 相关法条

应当将征收的税款和罚款、滞纳金按时足额并依照预 
灯级次入库，不抖做留和挪用 《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三条

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征税，依法确定有关税收征收管理 
的事项 《税收征管法> 第三条

应当依法办理减税、免税等税收优:®,对纳税人的咨 
洵、请求和中诉做出答犮处理或报请上级机关处理 (税收征管法> 第三十三条

应当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的手续 
赀，且不得强行要求非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条

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和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如 
因税务机关的原因，致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逍受损失的， 
税努机关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贵任

《税收征宵法> 第三十八条、三十
九条

要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 
偿提供纳税咨洵服务 《税收征管法》第七条
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征收税款和査处税收违法案件 
时，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番关 
系的，应当回避

《税收征管法》第十二条

(二）纳税主体的权利义务
1.纳税主体的权利（如表1-4所示）

表1-4纳税主体的权利
权利 相关法条

《税收征伢法> 第八条知tf?权
《税收征讶法> 笫八条保密权
(税收征竹法> 第十三条税收监督权
《税收征竹法》第二十六条纳税申报方式选抒权
<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七条申请延期申报权
<税收征管法> 第三十一条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
〈税收征符法》第五十一条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
(税收征管法》第八条依法莩受税收优迅权
《税收征管法》第八十九条委托税努代理权
《税收征赀法》第八条陈述权与申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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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关法条权利
(税收征管法> 第五十九条对未出示税务检査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
(税收征管法> 第八十八条税收法汴救济权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 
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09年第1号）依法要求听证权
<税收征哲法》第三十四条索取冇关税收凭证的权利

这里没有将税收筹划列人纳税主体的权利，是因为税法无权干预行为人 
对税收法律事实的选择，税收法律事实不属于税法调整的范围。除了明显没 
有商业目的而仅为了避税需要做纳税调整，税法原则上只能基于行为人既定 
的税收法律事实做税法上的评价，且即使是避税，充其量也只能做特别纳税 
调整而禁止评价为违沬行为。故税收筹划是不言而喻的权利，无须规定。

2.纳税主体的义务（如表1-5所示）

表1-5纳税主体的义务
义务 法条

依法进行税务登记 《税收征管法> 第十五条
<税收征管法> 第十九条、第二十依法设账簿、正确核箅并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 

按规定幵具使用取得发票 —条
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芮软件备案 (税收征管法> 第二十条
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a (税收征管法> 第二十三条
按时、如实申报 <税收征管法> 第二十五条
按时缴纳税款 <税收征管法> 第三十一条
代扣、代收税款 <税收征管法> 第四条
接受依法检査 <税收征管法》第五十六条

及时提供信息 <税收征管法》第十六条、第三十条
报告其他涉税信息 <税收征管法> 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四、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税收之债）的形成、变更、消灭
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必须基于一定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两 

个条件就是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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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别于民事法 
律关系以意思表示为基础的发生、变更、消灭。所谓事实模式，是指法律规 
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和现象，包括 
事件和行为；法律规范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社会 
规范。法律规范的标准逻辑结构为：事实模式+法律后果。具体案件事实符合 
法律规范的事实模式是法律规范适用的原因，法律规范适用是具体案件事实 
发生的结果，绝对禁止以因为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少法理学教程将法 
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归纳为“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实际上，事实模式中的事 
实，既包括法律行为，也包括法律事件。故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不仅包括 
“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也包括“事件模式+法律后果”。

(-)税法适用的基本逻辑模式
为了表达方便，我们以“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展开分析。实际上，税法 

规范包括了大量"事件模式+法律后果”的条文，在分析其基本逻辑模式的时 
候，可以直接参考“行为模式+法律后果”。

1.法律适用的基本模式
任何—个法律适用都是一个演绎的三段论，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具体 

法律事实为小前提，最终适用结果为结论。
(1)法律推理三段论基础
法律推理通常系充分必要条件的命题，为了表达方便，可以转化为简单

命题的三段论，见图1-2。 
三段论一：

A行为模^) 应承担 A行为投式对应的 
法?It后*

因此法律 Aff为校式对应的 
法t_|t后*应承担

图1-2行为应适用该法律规范的逻辑
大前提（全称肯定命题）：所有实施了符合A行为模式的行为的主体，都 

得承担A行为模式对应的法律后果。所谓符合A行为模式，是指具体行为的 
属性比对上了 A行为模式的特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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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前提：某主体是实施了符合A行为模式的行为的主体。
结论：该主体得承担A行为模式对应的法律后果，见图1-3。
三段论二：
大前提（全称肯定命题）：所有承担A行为模式对应的法律后果的主体， 

都必须是实施了符合A行为模式的行为的主体（该命题也可以表达为：所有 
没有实施符合A行为模式的行为的主体，都不得承担A事实行为对应的法律 

后果）。
小前提：某主体不是实施了符合A行为模式的行为的主体。 
结论：该主体不承担A行为模式对应的法律后果。

应承担 A行为模式对应的 _法律后果

Bfe A行为模式对应的不应承担 法律后果某法律行为

图1-3行为不应适用该法律规范的逻辑

(2)法律适用过程
在代入三段论之前，应当先行审査小前提的行为，即先行确定主体的行 

为，然后根据主体的行为找寻对应的法律规范，具体如下：
第一步：先行审査并且确定主体的行为。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先人为主，因为任何代人法律适用的行为，都是过 

去的行为，都是依据证据还原的事实。
第二步：找出是否有对应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行为与主体的行为要件吻合。 
第三步：最后代人三段论，法律关系得以形成。
示例：
李四的行为系非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非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所以，李四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2.税法适用的基本模式
税法适用与一般法律适用的基本模式一样，都是典型的三段论。
税法的基本逻辑结构也是“事实模式+法律后果”。我们将税法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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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民?法饨行为模式 >
(相当于税法上的行为模式) 应承担

因此 A民取法律行为模式对 应的税务处理（含发栗处理）应承担

图1-4行为应适用税法规范

|税法尤权介入部分| 判定税收行为坫否合法应袅进行的税务处砰

法汴行为校式、 
(实体悦收征纳又系的 

<法丨卩议范”的行为校式>
决定 足否进行AR哝法汴行为 

对应的税务处fll (贪发眾行为〉
AK1I法汴行为校式对应 
的税务处理（含发浓处押）应承担

圮否进行ARU法汴行为 
对应的税务处理（含发琪行为〉AKU法汴行为校式 

对吨的说务处理（含 
发负处fll>法怵 决定

W此应承担

判记悦收行为足否合法以Jt为坫础

图1-S判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的基础
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而言，当征税对象契合A税收事实模式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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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称为税收事实模式，将对应的法律后果称为税收法律后果。增值税基本 
上是基于民事法律行为（销售或进口）而征收。

(1)税法适用三段论（主要基于增值税）：
三段论一：所有实施了符合A民事法律行为模式的行为的主体，都应当 

承担A民事法律行为模式对应的税法上的法律后果。
某主体是实施了符合A民事法律行为模式的行为的主体。
所以，该主体应当承担A民事法律行为模式对应的税法上的法律后果， 

见图1_4、图1 -5。

>果
应理后

对
处

ttl

式栗法 
校发的 

为含上 
行
<法 

俅理税 
法处于 

市务关 
民税相 

A的
C



行为人承担了 A税收事实模式对应的法律后果，即为合法行为；如果逃避A 
税收事实模式对应的法律后果，则为税收违法行为。

三段论二：所有未实施符合A民事法律行为模式的行为主体，都不承担 
A民事法律行为对应的税法上的法律后果。

某主体未实施符合A民事法律行为模式的行为。
所以，该主体不承担A民事法律行为模式对应的税法上的法律后果，见 

图 1-6、图 1一7。

A民唞法律行为模式 
(相当于税法上的行为梭式） A民枣法律行为模式对应 

的税务处理（含发粟处理） 
(相当于税法上的法诈后果）

应承担

因此 A民事法律行为校式 对应的税务处理（含发票处理）某民亊法律行为 不应承担

图1-6行为不应适用该税收法律规范

• f应当进"的悦 判足悦收行为足和合法校法无《介入邡分

(丈体抆玫1£钠X豕中 > -airwfa*的丨j力校式)/
a民1n法律行为校式对应| 
•的悦务处理（含发栗处g决定 是否进行A民事法律行为 

•对应的税务处理（含发票 
行为）

应承担

是否进行A民?If法律行为 
对应的税务处理（含发栗 
行为).

决定j不应进行A民汫法律行
----- ►为校式对应的税务处理

I (含发票处理）

1 判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以其为基础
图1-7判定税收行为是否合法的基础

如果明知实际并未发生某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对其开具或接受发票, 
除另有规定外，应为虚开。

(2)税法适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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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先确定特定主体的具体民事法律行为。
b. 判断特定主体的具体民事法律行为是否符合对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模式。
c. 特定主体的具体民事法律行为符合对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模式，发生相 

应的税法上的法律后果；特定主体的具体案件事实不符合对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模式，不发生相应的税法上的法律后果。

(二）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形成
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形成与一般法律的适用逻辑基本相同，所谓税收实 

体法律关系的形成，是指特定的法律事实（事件和行为，在增值税法律中指 
民事法律行为）符合税法规定的发生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条件（税收事实模 
式），从而在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税收法律后果）。
主体（单位、个人或其他组织）发生符合税法规定的征税要件（税收事 

实模式）事实，形成税收实体法律关系；要防止以因为果（给定税收实体法 
律关系要求行为人发生税收法律事实），实务中常出现这样以因为果的情况。
推论过程：主体的事实已经确定，根据税法规定予以三段论。
发生了符合税法规定的征税要件具体事实的人，应当对其征税。
行为人A发生符合税法规定的征税要件具体事实的人。
所以，应当对行为人A予以征税。
具体到税法规范中，如行为人销售了一批货物，取得价款100万元，我 

们需要将行为人的这个销售行为代人税法关系中，看对应的税法规范是否有 
对应的征税要件与行为人的行为吻合；如吻合，则行为人的行为符合税法规 
定的征税要件，予以征税，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得以形成。

这里提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税收法律事实决定税收实体法律关系， 
要防止以税收实体法律关系来决定税收法律事实。通俗地说，即税收法律事 
实决定纳税义务（含发票行为），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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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纳税义务 (含发票行为）税收法律取实
因为发生

所以 纳税义务 (含发票行为）税收法律取实A
因为某种需要

所以 纳税义务 (含发票行为）税收法律 祺实A

图1-8税收法律事实决定纳税义务（含发票行为}

税收法律事实决定纳税义务（含发票行为）中的“含发票行为”包括接 
受发票及抵扣行为等，下同。

1.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不得评价为税法上的违法行为 
形式符合税法规定就不得评价为税法上的违法行为，这在税收法规中非 

常普遍，也是共识。因为一旦突破这个底线，交易安全将荡然无存，而且也 
不符合法理，以相关规定为例：

(1)消费税批复及案例
国税函〔2002〕166号规定：“对啤酒生产企业销售的啤酒，不得以向其 

关联企业的啤酒销售公司销售的价格作为确定消费税税额的标准，而应当以 
其关联企业的啤酒销售公司对外的销售价格（含包装物及包装物押金）作为 
确定消费税税额的标准，并依此确定该啤酒消费税单位税额”。
依该批复举例：A公司对C公司销售啤酒价格为甲类啤酒的价格，需要 

缴纳消费税每吨250元；为了降低消费税适用税率，A公司按照乙类啤酒的 
价格（比甲类啤酒价格低）销售给其实际控制的B公司，然后由B公司以甲 
类啤酒的价格再销售给C公司，如此，消费税为每吨220元。
两种交易安排比较：
原交易：A公司一^公司（甲类啤酒价格，消费税为每吨250元）
设计后交易：A公司公司（乙类啤酒价格，消费税为每吨220元)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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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司（虽然为甲类啤酒价格，但是这里不再需要缴纳消费税）
设计后交易仅为了少缴纳消费税，不得因此认定“A公司开票给B公司， 

B公司开票给C公司，系虚开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的意见仅做纳税调整，即 
按照关联企业对外销售价格确定消费税税率。

(2) 《企业所得税法》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 

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 
合理方法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企业所得 
税法第四十七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 
税款为主要目的。

实务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A公司销售给C公司其产品或服务， 
因出于某种目的，A公司改为先销售给B公司，再由B公司销售给C公司。 
通常税务机关，只要求做纳税调整，而不认定其为违法行为。

(3) 《特別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
第九十二条税务机关可依据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及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一二十条的规定对存在以下避税安排的企业，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
(一） 滥用税收优惠；
(二） 滥用税收协定；
(三） 滥用公司组织形式；
(四） 利用避税港避税；
(五） 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
纳税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 

的的，充其量税务机关启动反避税调查，且反避税调查主要针对跨境贸易或 
支付，极少对国内交易发起反避税调查。即使行为构成避税，充其量是作纳 
税调整，而不得评价为违法行为。

(4) 《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2014年第32
号）

该文件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下列情况不适用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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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跨境交易或者支付无关的安排；
(二） 涉嫌逃避缴纳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以及虚开发票等税 

收违法行为（形式不符合税法规定）。
避税安排具有以下特征：
(一） 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
(二） 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税收利益。 
可以看出，判断税法上的合法与否，只能基于形式。只要形式符合税法

规定，就不得判定为税收违法行为，充其量为避税。
实务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B公司拥有财政补贴（如在税收洼地），本来 

A公司直接销售给C公司产品，为了减少税款，A公司改为先销售给B公司， 
再由B公司销售给C公司，未见认定为逃税或虚开。
为什么形式符合税法规定就不得判定税收违法行为？因为税收法律事实 

决定纳税义务（含发票行为）。一旦突破这个红线，整个市场交易安全将受到
影响。

2.税收法律事实的有无决定纳税义务（含发票行为）的有无
替如，王某中了 500万元福利彩票，所以王某需要缴纳100万元的个人

所得税;
禁止如下认定模式：
因为需要王某缴纳1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所以王某得去中500万元福 

利彩票。王某没有中500万元福利彩票，导致王某少缴纳100万元的个人所 
得税，所以认定王某逃税100万元。

3.税收法律事实决定纳税义务（开票行为）
替如，甲卖给乙一件物品，卖价1万元。设物价实际市场价为5万元， 

则只能按照1万元作为计税基础来进行合法性评价。
禁止如下认定模式：
该物品市场价5万元，而甲只卖了 1万元，国家税款减少，所以认定甲 

逃税。当然，行为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交易而缺乏正当理由的，可以要求 
予以纳税调整，但是禁止评价为违法行为。

为达到同一个商业目的，行为人有A、B、C三种商业模式，分别需要缴 
纳税款1万元、10万元、100万元。行为人有权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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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此作税收违法性评价。①
禁止如下认定模式：
行为人选择商业模式A，基于行为人选择C模式，将缴纳税款100万元, 

认定行为人逃税99万元（100万-1万），如图1-9所示。

税价对*

|税务处叫 校法上a法糾断的》«!

A税务处理：冗坡纳税丨万元否绝纳了该丨万元税坎民汫法你 
行为A

决定
XfiiStj行为

人《
于PJ

B税务处理：闲耍纳税丨0万元-►足否坩纳了该10万元税款法作 
行为B

…商 诜ffB
xeatj业R

的打
三个 C税务处理：芄g纳税100万元-否纸纳了该丨007J元税tt决aK屮法仆 

行为C选扞

图1-9基于行为人交易模式税务处理

当然，行为人如果没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仅仅为了减少税款而选择不必 
要的商业模式安排，则可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要求补税（反避税），但不得评 
价为违法行为。

4.每个税收法律事实都必须有合法对应的税收处理方式
(1)不得基于税收法律事实直接认定税收处理违法，只能基于对税收法 

律事实的税收处理来判定税收处理是否合法（见图1-10)。
因为某种税收法律事实，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税收处理方式；而不能是因 

为需要适用某税收处理方式，所以行为人要具备某种税收法律事实。“如金子 
宏认为，税法中的课税要件是将私人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定型化，这些经济 
活动或经济现象首先受私法的规范，而私法赋予其可选择法律形式的机会。
①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一;i!£遵循* Tlie Duke of Westminster*原则，尊jfi纳税人自由选择 

交易行为的权利。” “虽然有Weslminslet•原则的存在，美闽税齐局如欲不认可纳税人交易行为的法律性 
质，仍可从一般的件通法规则中寻求依据。此暂且称为Westminster原则之例外，在英国税收实践中， 
主要有两项规则可得适用:说伪表示规则(the doctrine of ihe sham)和代理规则(the doctrine of the 
gency),但也仅仅是用于反避税而并非用于判定税收违法行为。”引自刘剑文，熊伟： < 税法基础理 
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148页。王文钦：《英国判例法上反避税政策的演变 >，载 
《中外法学》1999年笫丨期。说明：笔者认为，以上两个例外原则用于反避税而并非税收违法行为判

a-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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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纳税人选择的法律形式避开课税要件而达到经济目的，此种减少或排除 
税收负担的现象则为税收规避。”①（见图1 -10)

税法只能规定部分税法无权干预部分

因为

原
理 A税收法汴爪实 对应的税收处理所以A税收法律取实

方式

因为需要
祭
止

所以要具备A 
税收法悻事实 A税收法律琪实对应 

的税收处理方式

图1-10税收法律事实决定纳税义务（含发票行为1

所谓违反税法，是指税法规定对某税收法律事实应该进行某税收处理， 
行为人没有进行税法所要求的税收处理。
税法的调整和评价对象是“对税收法律事实的税收处理”，禁止评价税收 

法律事实本身是否合法。
示例：
假设王某违法所得100万，没有缴税，不能因为王某违法所得100万元 

是违法的，而认定王某没有缴税的行为也是违反税法的。
应当评价违法所得是否应当缴纳税款。如果应当缴纳税款而没有缴纳， 

则违法；如果违法所得本身不需要缴纳税款，则不缴纳税款合法。
再如，行为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正常纳税。不能认为其生产销售 

假冒伪劣产品是违法的，进而认定其税收处理违法。应当评价行为人对其生 
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税收处理是否合法。

①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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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税法红线
相当于税法m接禁±行为人从饥某税收法律行为（尤其为某民商行为）

被评价为违反税法税收处理A

税收处理B 被iT•价为违反税法

无论如何进行 
税收处理.都 
被评价为反

税收处理C 被评价为违反税法
税法

税收处理N 被if•价为违反税法

图1-11征税对象需对应合法的税务处理模式

除纳税调整之外，税法不得评价行为人为什么选择B交易模式而不是A 
交易模式；即使是特别纳税调整，也不得对其认定为违法行为。如果行为人 
选择了某种交易模式，则税法只能考虑：就行为人选择的交易模式，该如何 
开具发票？如何接受发票及抵扣？如何进行税收处理？

(三）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变更
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的变更， 

一般不涉及客体的变更。
1.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主体的变更
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主体的变更，是指作为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主管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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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税收法律事实合法不代表税收处理行为就合法。如正常经营而逃 
税，经营行为本身合法，而税收处理违法。

(2)税收法律事实必须有合法的税收处理方式
如果一个税收法律亊实，尤其是一个民商行为，无论如何进行税法处理 

都是违法的，则相当于税法禁止行为人出现某种税收法律事实本身。
再进一步，如果一个民商行为，无论对其如何进行税法处理，都被认为 

违反税法，则相当于税法直接禁止行为人从事某民商行为本身。这突破了税 
法所能调整的底线，将会冲击交易安全，扰乱法律和市场秩序，见图1-11。

:个税收法作行为

(尤其足一个民商行为
)



机关或纳税义务的变更。
(1) 主管税务机关的变更
基于某些情况，原本由A税务机关实施征税的，变更为B税务机关征税。

“营改增”后，原本由地税部门征收的营业税，改为由国税部门征收的增值 
税；国地税合并后，原本由国地税各自征税的，统一由税务局予以征税。

(2) 纳税义务人的变更
纳税义务人发生特定情形，原纳税义务由其他纳税主体予以承担，如纳 

税人发生合并、分立等情况。
《税收征管法》第四十八条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 

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 
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 
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纳税义务人的变更，不仅包括纳税义务主体的变更，还包括救济主体的 

变更。例如，A税务机关对B公司予以了税务行政处罚，B公司被C公司吸 
收合并，那么C公司可以对A税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2.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
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包括纳税金额的变更，如减税、免税， 

也包括税收债务履行期间、履行地点的变更。
(四）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消灭
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税收债权债务不复存在。
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内容基于法律规定，只能基于法律规定的方式消灭。 

主要包括：
1. 履行
基于履行而消灭，通常是指依法缴纳税款。
2. 抵消
民法上的抵消是指二人互负债务的时候，各自以其债权偿还对方的债务， 

而令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同等金额内互相消灭。
增值税以其留抵税额抵消增值税欠税是典型的抵消。《税收征管法实施细 

则》第七十九条规定：当纳税人既有应退税款又有欠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 
以将应退税款和利息先抵扣欠缴税款；抵扣后有余额的，退还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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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免除
税收债务的免除，通常是指申请免税。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三条纳税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减 

税、免税。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向上 
级税务机关报告。

4. 时效
时效，是指税收债务经过一定时间，不再需要履行的情况。 
《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 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 
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

五、税收筹划和税收违法行为的区别
如何界定税收筹划与逃税、虚开，给出明确而清晰的区分方法，在实务 

中极为重要。即使是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程，也说“税收筹划目前尚无权 
威的定义”。①出现这种情况，和税法、法学知识及思维的融合欠缺有关。

(-)税收筹划
通过调整税收法律事实本身而让行为人少缴纳、不缴纳税款的行为，是 

税收筹划。
税法适用的基本逻辑：
所有发生符合税法规定的征税要件具体事实（税收法律事实）的主体， 

都应当对其征税。
行为主体发生了符合税法规定的征税要件具体事实的主体。
所以，应当对行为主体予以征税。
税收筹划中，行为主体选择承担更低税款的税收法律事实，即在不同交
①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组.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涉税服务实务[M] •北 

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8: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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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模式中，选择了承担更低税款的交易模式；但是，对交易模式的税收处理 
符合税法规定。①“北野弘久认为，避税理论上是介于节税与偷税之间的行 
为。但就实践而言，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避税行为有不应该接受 
任何法律性谴责的理由’ ”。需要注意的是，避税区别于税收筹划，避税的要 
点在于行为人设计的交易模式，本身毫无商业意义，缺乏商业实质。

(二）税收违法行为
实务中，税收筹划与税收违法行为尤其逃避税款的税收违法行为的界限 

经常被混淆。
税收违法行为的本质，是对行为人的税收处理不符合税法的规定，即在 

税收法律事实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对已经确定的税收法律事实的税收处理不 
符合税法规定。

税法上的违法评价，只能基于已经确定的税收法律事实，不得评价税收 
法律事实本身是否合法，且税收法律事实的合法与否、合理与否均与税法的 
违法评价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行为人的税收法律事实是B,但是通过虚假手段伪装成A,则属于典 
型的税收违法行为。实体上的税收违法行为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掩饰已经发生的税收法律事实的真实情况
最常见的是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 

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人，或者虚假申报。这些都是在税收法 
律事实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掩饰真实的税收法律事实行为。

2. 伪造并未发生的税收法律事实
这主要见于虚开，行为人并未发生相应的交易。通过伪造相关证据，用 

于证明发生了相应的税收法律事实，进而达成不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目的。 
如行为人将交易情况完整地体现在账册上。

3. 拒绝对已经发生的税收法律事实依法处理
例如，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抗税、拒绝缴纳税款、逃避追 

缴欠税等。
总之，税收筹划是选择或改变税收法律事实，税收处理所依据的税收法 

律事实是符合事实的，且符合法律规定；税收违法行为，是掩饰已经发生的
①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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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律事实真实情况，或伪造并未发生的税收法律事实等等，总之，是指 
对税收法律事实的处理不符合规定。

第三节税收实体法的构成要素
税收实体法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主要内容包括征 

税主体、纳税主体、税目、计税依据、税源、税率、税收优惠、纳税期限、 
纳税环节等，具体规定何种人纳税义务何时发生、何时缴纳税款、缴纳多少 
税款等。这些就是税收实体法的构成要素，是决定征税主体能否征税以及纳 
税主体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由于已经介绍了税收实体法要素中的主体以及 
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故本节主要介绍税收实体法的其他构成
要素。

一、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也叫课税对象或征税客体，是指税法中规定的征税的目的物， 
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是国家据以征税的依据，是区别一种税与另外一种 
税最重要的标志。
征税对象按其性质的不同，通常可划分为流转额、所得额、财产、资源、 

特定行为等五大类，对应地划分为流转税（以流转额为征税对象的税种）、财 
产税（以财产为征税对象的税种）、资源税（以资源为征税对象的税）、特定 
行为税（以特定行为为征税对象的税种）；另外，也有以其他税种的税款为征 
税的税种，如附加税（城建和教育费附加）。
任何一个税种，都是首先有其征税对象，且通常据此划定该税种的基本 

征税范围，进而使得一税种区别于其他税种。在此基础上，得以规定税目、 
计税依据、税源、税率、税收优惠、纳税期限、纳税环节等税种的其他要素。

这里附带提一下增值税的征税对象.不能将增值额界定为增值税的征税对 
象，实际上，增值税征税对象是终端消费产品，只是每次购销中，假定购买 
者用于最终消费而先行予以征税，并由销售方代收税款；如果购买方并未用 
于最终消费，则国家予以退税（直接退成现金或从应当上交国家的代收税款 
中扣除）。在上下游税率一致的情况下，增值税看似是以增值额为征税对象征 
收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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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之特殊，不仅在¥征税对象，更重要的是其征收方式。
1. 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又叫税基，是指据以计算征税对象应纳税款的直接数量依据。 

它解决对征税对象课税的计算问题，用计税依据乘以税率即为应当缴纳的税 
款。举例来说，消费税（部分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依据为销售应税消费品的 
销售价格，销售价格乘以税率就是应当缴纳的消费税。

“计税依据在表现形态上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价值形态，即以征税对象的 
价值作为计税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一般是一致的，如 
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是所得额，计税依据也是所得额。另一种是实物形态，是 
以课税对象的数量、重量、容积、面积等作为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是课税对象的数量体现，例如，消费税的征税对象是应税消费 

品，计税依据是销售应税消费品的数s或销售收入。
征税对象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计税依据则是在确定了征税对象之后， 

解决如何计算应当缴纳的税款问题。
这里提一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的本质是代收义务方对代收税 

款的结算，其应纳税额=代收的款项（销项税额）-国家应当退还的税款（进 
项税额）。增值税的实质应纳税额等于终端销售（销售给消费者）收入乘以终 
端销售环节的税率。

2. 税源
税源是指税收收人的来源或源泉。实务中所说的税源，是指与各个税种 

征税对象密切相关的生产、销售、利润等一定时期内的数量状况。各个税种 
都有具体的征税对象，各有不同的具体税源。另外，税源是指税收的最终来 
源，即税收的最终归宿。

这个概念主要应用于税务部门的税收管理。一般来说，税务机关通常会 
重点监控重点税源，确保重大税款收人不流失。

3•税目
税目是指课税对象的具体化，是在课税对象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规定课 

税对象的具体范围。消费税的征税对象是《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应税消
①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2018年全国税务师执业资格教材.税法（丨）[M] • 

北京：中同税务出版社，201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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